	审批意见：                                       株云环表[2021]12号
一、株洲市云发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拟投资8507.77万元在龙头铺街道新建株洲市云霞工业污水预处理站一期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该项目占地面积约为12966.54m2，设计处理规模为5000m3/d，建设内容包括地埋式调节池、停车场、值班室、加药间、配电间等；配套建设官典坝西支流截污干管，污水管网总长1.8km，无提升泵站。服务对象为云龙产业新城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华夏幸福工业区内企业。
二、根据株洲景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保角度上分析，同意项目按该环评报告表中确定的规模、地点、内容进行建设。
三、在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废水、施工扬尘、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合理安排挖、填方，按照规定处置建筑垃圾。
2.完善污水管网建设，严格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污水收集后，须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一级A后排放。
3.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达到恶臭排放标准，减少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加强噪声防护，须选取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妥善处置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废包装袋等一般工业固废须暂存于固废暂存区，定期外卖物资回收单位回收利用；在线监测废液等危险废物须暂存危险废物暂存区，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产生的污泥须定性后妥善处理。
四、由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
五、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六、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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